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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基金可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收入。

（

５

）利差套利策略

利差套利策略主要是指利用负债和资产之间收益率水平之间利差， 实行滚动

套利的策略。 只要收益率曲线处于正常形态下，长期利率总要高于短期利率。 由于

基金所持有的债券资产期限通常要长于回购负债的期限， 因此可以采用长期债券

和短期回购相结合，获取债券票息收益和回购利率成本之间的利差。 在制度允许的

情况下，还可以对回购进行滚动操作，较长期的维持回购放大的负债杠杆，持续获

得利差收益。 回购放大的杠杆比例根据市场利率水平、收益率曲线的形态以及对利

率期限结构的预期进行调整，保持利差水平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并控制杠杆放大的

风险。 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回购融资余额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６

）信用类债券投资策略

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综合分析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发

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状况、发行人所处的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等

因素后，结合具体发行契约，通过华安信用评级体制对信用类债券形成风险管理，

以期实现对信用风险的免疫。 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管理人可以通过利差曲线研究

和经济周期的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

７

）可转债投资策略

可转债同时具有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相关特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长潜力和

债券的相对安全、收益固定的优势，并有利于从资产整体配置上分散利率风险并提

高收益水平。 本基金将重点从可转债的内在债券价值（如票面利息、利息补偿及无

条件回售价格）、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期权价值的大小、基础股票的质地和成长

性、基础股票的流通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公司自行开发的可转债定价分析系统的

支持下，充分发掘投资价值，并积极寻找各种套利机会，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３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

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

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

４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审慎进行股票投资， 并以公

司开发的数量分析模型为支持，以有效地增厚收益。

（

１

）行业配置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不同行业自身的周期变化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位置，确

定重点投资的行业。 在此过程中，基金将利用分类行业模型和公司有关研究部门的

分析结果提供决策支持，动态地建立起一个包含所有行业的系统，数量化地分析各

行业与整体经济变动的相关性及各行业自身的周期性， 判断和预测行业的相对价

值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估值水平差异。 具体来说，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增长率不低于

同期国内

ＧＤＰ

增长率的行业、具有较大市值的行业、价值低估的行业、具有持续分

红能力的行业等，同时适当配置或调节经济周期敏感性行业的比例。

（

２

）个股选择

行业配置确定后，基金经理将对股票库中个股进行分类和筛选，对上市公司的

预期收益和风险做出评级，对重点公司建立财务模型，预测其未来几年的经营情况

和财务状况， 在此基础上对公司股票进行估值， 以决定是否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

围。

在个股选择的过程中， 本基金将充分利用华安开发的各类股票估值模型和公

司有关研究部门的分析结果作为决策支持， 对影响市场和股票价格变动的诸多因

素进行考察，获取股票内在价值的相关参数，动态地建立起个股分析体系，对个股

风险特征、预期收益、预期分红、与行业和整体市场相关性进行量化，判断股票的内

在价值。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在采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

基础上，充分考量可投权证品种的收益率、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通过资产配置、

品种与类属选择，力求规避投资风险、追求稳定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６

、其他投资策略

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允许下， 本基金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适度参与如国

债期货等其他衍生品种的投资。 本基金将遵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根据风险管理的

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定价

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力求更好地实现

本基金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目标。

（二）投资决策程序

严谨、科学的投资程序是投资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稳定管理、规范运作和风

险控制赖以实现的保证。 本基金实行以资产配置、证券选择、组合构建、交易执行、

评估与调整、数量分析及投资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程序，强调“投资始于研究，研

究创造价值”。

１

、决策依据

（

１

）宏观研究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宏观经济的前瞻性研究，将有利于判断经济发展的大方

向，把握经济周期，分析经济政策的导向，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从而为投资决策

提供直接、准确的战略思路和对策。 宏观经济研究对债券投资的影响表现在资产配

置策略、债券组合构建、债券类属配置策略和个券选择等诸多方面，债券市场的宏

观研究重点在于对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同时市场供求关系的研

究也是债券市场宏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

２

）资产配置策略研究

积极有效的资产配置是降低风险提高回报的关键要素。 资产配置策略研究是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展开的， 通过宏观经济研究把握未来重要宏观

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别要对未来利率走势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

础之上进行基金资产配置，确定资产在债券、股票、现金（包括存款）上的投资比例。

（

３

）平均剩余期限确定和凸性管理

根据剩余运作周期来确定债券资产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运用适当的凸性管理

增强收益，如果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可以适当提高组合凸性，以便从收益率曲线

变平的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 预期未来收益率曲线变陡峭， 则需要降低组合的凸

性，以便从收益率曲线变陡的交易中获利。

（

４

）个券研究

个券研究是确保投资组合取得超额投资回报和降低风险的基础。 通过对个券

相对于收益率曲线的低估（或高估）程度的分析，结合个券的信用等级、交易市场、

流动性、息票率、税赋特征等，挖掘价值相对低估的个券。

２

、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

（

１

）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三级决策体系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三级决策体系的责任主体是

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协调小组和基金经理。 决策管理的原则是集体决策、分层授

权、职责明确和运作规范。

（

２

）决策过程

本基金投资决策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①

研究发展部和数量分析小组向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提交宏观经济分析报

告、行业分析报告、利率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和数量分析报告，研究发展部、基

金投资部和固定收益部提交投资策略分析报告， 投资协调小组提交资产配置建议

报告，基金经理提交债券组合分析报告和未来操作建议，供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讨

论。

②

投资决策委员会月度会议讨论上述报告，并形成月度投资决策建议，确定

以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控制为核心的基金债券组合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计划。

③

投资协调小组在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的框架下提出债券重点类属、重点券

种、权益类资产配置计划。

④

根据基金合同、决策会议决议、投资协调小组建议和本基金投资限制，构建

和调整投资组合。

⑤

合规监察稽核部对投资决策实施实行全面监控。

⑥

风险管理部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归因分析和绩效评估。

（

３

）债券投资组合构建

本基金债券投资组合构建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资产配置、制定组合平均

剩余期限方案、选择交易场所确定类属资产投资比例、选择债券品种。

①

资产配置

首先要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利率趋势和所管理资产的特性进行分析确

定战略资产配置，即确定投资债券与现金的配置比例，旨在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

和调控整体资产的风险暴露程度。 在债券投资的资产配置方面重点关注利率风险

的暴露程度、市场的流动性和所管理资产的特性以及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

②

制定组合方案

通过收益率曲线策略， 借助于数量模型对债券收益率曲线形态及其变动的方

向和大小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收益率曲线可能出现的平行、旋转和蝶式移动等变

动形式及其组合，在平均剩余期限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将基金资产合理分配在长、

中、短期债券上，形成组合方案。

③

确定类属配置

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以及回售等因素的综合评估，针

对不同期限的品种（指长、中、短期）和不同类型品种（指零息债、固息债和浮息债以

及各类含权债券）合理分配债券组合中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债券产品的

比例。

④

选择债券品种

在上述约束机制下，最后通过对个券的相对价值、品种期限集中度、信用等级、

市场流动性等指标的分析，组建一个有效的债券组合。

（

４

）组合调整

投资组合构建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组合调整。

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资产配置方案发生变化、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目标变化、品种

选择变化等。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上述 “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三年期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基金存续期内，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随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水平的调整而调整。

本基金选择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主要考虑如下：

１

、本基金是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各类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强调基金资产

的稳定增值，以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符合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２

、本基金通过按持有期限递减的赎回费率结构安排，鼓励长期持有、稳健投

资。 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与目标客户群的预期持有期

限相一致。

３

、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容易被广大投资人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选择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能比较贴切

体现和衡量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以及投资业绩。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

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

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 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权重

构成。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后及时公告， 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和

预期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

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４９，０４７，６９６．６２ ７．０４

其中

：

股票

４９，０４７，６９６．６２ ７．０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１５，１５９，４８０．００ ８８．２７

其中

：

债券

６０５，１５９，４８０．００ ８６．８３

资产支持证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７６３，６７２．６２ １．６９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０，９５２，７８８．９８ ３．０１

７

合计

６９６，９２３，６３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７，３０２，４３５．６２ ３．６２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９９，１８１．００ ０．８２

Ｅ

建筑业

４，０６８，９００．００ ０．８５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５４６，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６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６０６，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４９，０４７，６９６．６２ １０．２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３５０，０００ ４，８５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２ ３０００５８

蓝色光标

１１５，４００ ４，８１２，１８０．００ １．０１

３ ３０００７１

华谊嘉信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７９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００２１４８

北纬通信

１３０，０００ ４，２４３，２００．００ ０．８９

５ ００２６６３

普邦园林

２７０，０００ ４，０６８，９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６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８，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７ ３００２５３

卫宁软件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８ ６００２９２

九龙电力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８９９，１８１．００ ０．８２

９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５４６，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１０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１４０，０５８ ３，１３５，８９８．６２ ０．６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９，９８５，０００．００ ６．２８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９，９８５，０００．００ ６．２８

４

企业债券

２７５，７０２，０８０．００ ５７．７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９０，８１４，０００．００ ３９．９７

６

中期票据

１０１，００６，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６

７

可转债

７，６５２，４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６０５，１５９，４８０．００ １２６．７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１２８２２９８ １２

忠旺

ＭＴＮ２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３４８，０００．００ ８．４５

２ ０４１２５８０５６ １２

龙盛

ＣＰ００２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４３

３ １２２９４４ ０９

株城投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１，１３４，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

４ １２８２４２９ １２

广汇

ＭＴＮ２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６．３３

５ １２２５３８ １２

榕城乡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１１９０２５

侨城

０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指期货。

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９．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９．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９．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９３，４４７．９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４９５，９５８．５１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７，２５８，６５７．８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７２４．７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０，９５２，７８８．９８

９．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７，６５２，４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９．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

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１ ６００２９２

九龙电力

３，８９９，１８１．００ ０．８２

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

Ａ

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０％ ０．０６％ 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６％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１７％ ０．２１％ ２．１１％ ０．００％ １．０６％ ０．２１％

２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

Ｂ

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 ０．０７％ 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０７％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０７％ ０．２０％ ２．１１％ 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２０％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６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

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

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

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 本

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

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本基金

Ｂ

类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本基金

Ｂ

类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本基金

Ｂ

类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

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

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运作期的申购费与赎回费

（

１

）运作期内的申购费率

运作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

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

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

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

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

他投资人。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所示；

Ｂ

类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

不收取申购费，但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表所示：

基金份额类别 运作期内申购费率

（

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４％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Ｂ

类份额

０

运作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

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２

）运作期内的赎回费率

运作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和

Ｂ

类份额的赎回费率相同，赎回费率按照基金份额

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的持有时间递减。 在适用本基金运作期的赎回费率时，本基金

只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的持有期限， 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

作期以外的过渡期或运作期的持有期限不累计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当期运作期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不满

１８０

天

１．０％

满

１８０

天

，

但不满

３６５

天

０．７％

满

３６５

天

，

但不满

７３０

天

０．３％

满

７３０

天

，

至本基金

３

年当期运作期期满日之间

（

含该期满日

）

０．１％

运作期内， 本基金

Ａ

类份额及

Ｂ

类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入

基金资产。

２

、过渡期的申购费与赎回费

（

１

）过渡期内的申购费率

过渡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Ｂ

类份额在投资者申购

时不收取申购费，但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表所示：

基金份额类别 过渡期内申购费率

（

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４％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Ｂ

类份额

０

过渡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

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２

）过渡期内的赎回费率

过渡期内，本基金

Ａ

类份额和

Ｂ

类份额的赎回费率均为零。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 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

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

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５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

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

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执

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

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的相关内容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

四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

七

、

基金的募集 更新了基金首次募集的相关信息

。

八

、

基金合同的生效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的相关内容

。

九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与转

换

在华安基金电子直销平台中删除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

增加智能手机

ＡＰＰ

平台

。

十一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详见招募说明书

。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生效以来的基金业绩

，

详见招募说明书

。

二十三

、

对基金投资人的服务

１、

修改客服中心人工客服的服务时间

；

２、

更新已开通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交易资金结算的银行

；

３、

删除手机网址

。

二十四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上接B045版)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补

充协议，现将相关业务开通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利得基金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优质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８００１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３９８０１１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８０２１

）、中

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５００１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８０３１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３９８０４１

）、中海上证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９００１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级

３９２００１

，

Ｂ

级

３９２００２

）、中海环保

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８０５１

）、中海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９５０１１

，

Ｃ

类

３９５０１２

）、中海消费主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８０６１

）、中海上证

３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９９０１１

）、中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９３００１

）、中海

安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１６６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００３

、

Ｃ

类

０００００４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届时投

资者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其他相关业

务，同时面向投资者推出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二、投资者可通过利得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

式）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

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

最新业务公告。

三、本公司将同时在利得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业务

规则如下：

（一）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

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

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二）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利得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扣款日期

投资者可与利得基金约定固定扣款日期， 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利得基金

的规定。

（四）业务规则

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相关流程和业

务规则遵循利得基金的有关规定。

四、 本公司将同时在利得基金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相关业务规则如

下：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

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一）适用范围

（

１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

（

２

）上述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上述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二）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转出基

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

（

２

）基金转换以基金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转换费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

投资者在

Ｔ

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不按照转换的总份额计算其转换

费用；

（

３

）“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

基金和转入基金的名称；

（

４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

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５

）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所持任一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转换成任何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单笔转出最低申请份额为

５０

份。

当某笔转换业务导致投资者基金账户内余额小于转出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中“最低持有份额”的相关条款规定时，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

将被强制赎回或降级。

如投资者申请全额转出其持有的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余额， 或部

分转出其持有的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余额且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为

负时，本基金管理人将自动按比例结转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该收益将一并

计入转出金额以折算转入基金份额；

（

７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

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视同基金

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

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

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８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９

）投资者只能在前端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

（三）基金转换费用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

１

）基金转换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基金转换申购费补差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

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

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

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

（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

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

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①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为中海旗下其他开放式基金时， 计算

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Ｇ

）

＋Ｆ

转换补差费

＝

［

Ｂ×Ｃ／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Ｂ

为转出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Ｇ

为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Ｆ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

付收益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舍

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记入基金财产。

②

中海旗下除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外的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为旗

下其他任意基金时，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出基金赎回费

＝Ｂ×Ｃ×Ｄ

转换补差费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Ｂ

为转出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Ｇ

为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舍

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记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Ｔ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 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工作日为投资者

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

资者自

Ｔ＋２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

转换申请：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

（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

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转出申请；

（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

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

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六）声明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但最迟应于调整生效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新增销售机构基本情况及业务联系方式如下：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盛大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１

号

联系人：徐雪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５－６３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３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中

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３３２

二、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

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１２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９

，

４４９

份额级别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２

，

３０２

，

７７６

，

００１．２１ ４

，

５６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７２

，

２６５

，

００１．２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２１６

，

３０６．４８ ３４６

，

０９５．２３ ５６２

，

４０１．７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３０２

，

７７６

，

００１．２１ ４

，

５６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７２

，

２６５

，

００１．２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１６

，

３０６．４８ ３４６

，

０９５．２３ ５６２

，

４０１．７１

合计

２

，

３０２

，

９９２

，

３０７．６９ ４

，

５６９

，

８３５

，

０９５．２３ ６

，

８７２

，

８２７

，

４０２．９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１

，

４４３

，

２３０．２９ ０ １

，

４４３

，

２３０．２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６２６７％ ０％ ０．０２１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

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

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１００

万份以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

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含）。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之有关规定，中加货币市场

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

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

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ｂｏｂｂｎｓ．

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９５５２６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投资中牧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申万菱信新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中牧股份

（

６００１９５

）（以下简称“该股票”）非公开定向增发，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

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的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定向增发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２

元

／

股，锁定期限

１２

个

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发布《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的具体情况为：

基金简称

认购股份

（

万股

）

成本 账面价值

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申万菱信新动

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３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 ３６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

申万菱信新经

济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００ ４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４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

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

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蓝色光标（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采

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在蓝色光标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

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１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８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８９

号”文核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迅科技”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

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规定，公司在兴业银行东湖高新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 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东湖高新科技支行和广

发证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补充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第六条内容调整为：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３５６．０８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